R e AR A E S ERl A

H] 4

114= 7 £
SOF A RAEEY R CRRERRT
ik G S

P AR FiTE R
079) » A3 *0 b & AZR PR R T 5

NFEAER 2 g o TR FE AL
LhEETHETEAGNELRE > YT

a ~

e Z A R EREA S i B RS

—lzr"‘l F TR 2 FR 39T o
EhEF —r}
-~ MRIDTEMAL F AP P REE
7o 2 T telegram ) & { &
"HE g BLES TREAH,
WA AR AR P 2 f v
LN R (BAm¥

0 "f’

o
5

FAFE 2wk o Wil Y 2 (o) o
BN S N R Sl BN | B .l BN AR N A
EA| Lz B BN IRE RE Eﬂ%fjwtﬂ%i 5
EREPALCBENFHER L g 0 TR EA
bt td L 2P HEEFENE N

~ E{—% B ﬁﬂ.lﬁj

—_—

CIppd ot 5 o e 2l %2160 ~ %2126 2
30~ A2 %2160 ~ $2106E2 R G g

Z AN E i Bpd

178 18 B 2. — J&‘Pt»ﬁ;ﬁk o
Bigerepd R - R2 G

7 l

3391k 2. 4% 178 % 232 =
a2 %190k %
mih e A

%— 7

Tk, SHRBRTHRANH (1142 R0

PFF % 296550

F %215

3% 2 it 0 g A e

FRURCIN R N AR ¥ S &

PREER 54

" LINE , ~ %1947
gfg_;b%grsxw\ AT ou -
(L ARE %161
F1I0Z 14TF ) et » i %

T ik

S ERTR
2t

T~

7%Q§’i

(L

\\\?{r
=



RyPHEFE > GAFERAE T > 227 T ol Bty
RN ENH W3NG 3 Bk AxEpIRs
iﬁ’ﬁﬁ%ﬁmf%iﬁéiﬁﬁéﬂﬁii*$§@%

P PIERLF RR R R AL o AL RREE 2
fé’éiéfééi?ﬁfé’ﬁ%%féé‘%ﬁéé
ZMEFZ RaFREREFT - HFHE TR EEE AT

Bfc o A T &% o

Eht2 tari— 75 et
é/1/755 A%'F‘T;’
T o

WE 7 %

A

ik ot B 78RR
Aoy Daoks ) 3 ARG
FAAK - sEEDR

EEApY o
1.3% zc%ffrm 155 6] 5 AT 4

DL RS o kAR
b E e je iR A B P B

-E%ﬁ%%imMﬂﬁr%iﬁ

BMAAT  § PR

AL BRFREFT - BT
?ﬂ“*ﬁn&14ﬁ10”205—$%
y r,—o‘a’;161~175a) > ¥
' B A



S LB AREEARR PR L § 2R F EE (L4
¥ 51047 ) » R A#2 B3 114E10 23p i mhnda <
ﬁéﬁaﬁ’Eﬁ%ﬁ*%@?xﬁﬂbﬁ913ﬂ%ééﬁﬁ’31@%
WAL B R ER AL RS AT AE L2
Beop g om0 m IR %%621%?“&#&»{’ i H

B

31] o

WNEFEHL 2 LT FRIEERMP > FIEET TFE 4
CARERFEEBETG LD L L P EEE RS
Phisae s P BT BN AL - XEF AR PF-

REBFIRPE PN E - BEARREF KPR E f
HAR AR GILDLEARYE (LARE %1491 150
F) »RgA8 A ARt dad v (LAm
X¥%201F ) » Pl R?2 & A 3Moit B siEd 2
%ﬁi_; @ TSR TE S Wi (Qéw%%ﬁﬁﬁﬁ
;(L,),A 2 B 1R jaed BEAKRR (LA
%”176417 ) B - s BAUCL 2 R 2T e ¥
zl\r;—afg%g%m_ o wead Py B HESE e Epia s
P B B E AR - AR N2 3J$ LT SV <o LR

(w,

V- >

=):

T

B AE 20 IAER T T R19iE ~ %200F2

EEZ PP EMAYIE AR B EEG A Eﬂaqu
2o ) AERLEBEPEAET LA \45%%9%# F
FHRAEREFT L ABMY > A BRI BRT 2R
*F%fﬁ‘ﬁ?’uki’Wﬂ4”“§a¢ﬁk%%ﬂ
Do S 3 A Jfﬂ“r,l.;fﬁ TRERILT -2 E (ABE
: ) 0 2 EPMERBR GE PQ&K’*,T*PFJ*“PF ARG E
?Jgﬁﬁﬁﬁﬁbﬁﬂ%ﬁ-QAkW%m%LM%’ﬁﬁ
W2 §RAEFIEL2%2WART A T AL

-

R ATH 2 e s AR R T A
T3 o TEEE R X B AIE G 5485 F 198 G P



ljf'f}\& : ﬂ#l?bﬁ % R @qw 3 iEgE s itk
%;iﬁmqkﬁﬁa?ﬁAm% oo AREE R TG
ABTE O BERERIEBRTA UE %lﬂ’zo*%\fr‘*"l Z S5
Zﬂﬂrﬁﬁgéaria@m$§ >
’\r%f)zﬁji, ﬁla};c,r]f'z‘“‘f.vggi—g&ag
-z 'é‘%a?ﬁ,‘«z‘r'p\ﬁ{ » LR o
Eht - AP gl SFp R 1 H AT 3,000~ 0 P B3 E

e FAGURLB o e AAEBIEMEE (AW X %55
F) P3P RAFERGUMEE  FIAE PR FEFHEM 8
FEANE o Faw A AR R AR T2 AR 0 MR o

Bt BroE s $2T36E 2 1% 198 ~ %2996 % 158

““.k

VANEEE 3
T

B~ %31 ﬁi€72 5 4041% % 238 > FHliddrd 2 o

AEERE iR AT P R E P S T B o

v &= E 2 114 = 12 t 22 p
MEF-f 2 F R A2

ntnAFEPERARR o
bo A JRA B e £ EE S 20P o AR P RE R B
!r{d’ 'Eﬁﬂ \T} , _‘EL ﬁl'\;fg/{{,‘[l I ;)%7 d _jz )"%.}/\ 3 ,_/Fﬂp F'&F /% 44 20

PR Mo RIEd 3 (203 gil\y g h ) o

piSiE L BER o
ZPRARAT A oA RE A R Bk BT R
PR PE S MR R A2 pARE o

T OREZ



-~ R ERM S AR EAPL

Iz ANEERRZL

=R HTAR R R el H B AR B 5
eI T I LA

o TG E AN H W PP R YIRR e AR B B 2

TR E P2 o

EEFEF19E T 1%
FOR2EERATINRRT R E o e dE L 10E T G S H
PARTERIRANTHE c RG22 My MA Y fIF AEATE
Wl o R 1 5E T B E AT RS A
’Tagljf o
"t &

S | 7 & T A s

1 QT = - S N 2

> P /jwuwij~*a&riﬁﬁJi
& # 35 B d 14




"t =
EREFHIRBFREERFT

114# & o F % 2150750
3 F R

FABMALFRESREEE > EHARE S RERASFT > W
B E R R BRI AT EA SdoT
PREF

- SRR FRFHREERE S SR E 2098 R EF 520
TEEFERTRAGFT HRAI1E2Y FEe > FHARFII2E
5729p B REE AP BRI FRE o 77 ofEeic > A3
E127 2p 5 p Az ferd B L EJET L telegram
AL T2 A, ~ Thk-2  Sdacieds 244
Flos 22 3 BHEEHERE S S (ke e

Wﬂﬁwi&%é’ﬁﬁyﬁiﬁ),,m%;g g@¢
AEPRBlZp e 222973 0 A= A X BirdiBpq
R aggaed s FiEg fv%if%%@:igﬁ
BE113#117 8p w2 5P » A% EINFREMLTR 2

AR (S > e r linesfl T B &3 | ~ T RATHE
S B MR SLINES % 0 %30 BB B 3 @ Hree s T
;\. I’g‘\ AT NP (-r,f?_g‘\ e ) APP > ¥ iF
A TARFOREES S s o R A 113
ﬁM-ZﬂiHMHQSB’%ﬁﬁﬁmumi%ﬁ’iﬁ%%
(T R)R12TE ~ o H ¥ BEN113E127 2P 20164
F1138 127 12p 2005254 3% » %3780 B B = B & fhfx
HEE? A D FEFRIEEZZTELET La ’Klin'vd
"R g R AT AL REPAR o R R B
PR mE b p i Iadgr TEAR%E ) 1 F&» fhkk
A BBl 2 168~ 0 TRGEZ RN EER

AR



\
<

T
W

-

\‘73:

R R

PRB~E =0 3000~ 2 R - ﬁg,},}_\}gg\ A 4

-

oM TR

J
T

e

[

T
¥ 2 l?m&aﬁi
SLINRE 7 o
A
fi«zﬁlﬁ HETR o iﬁ%ﬁ%ﬁ’»'
_*ﬁ@wmkﬁwﬁ
A R

s o G
R e

:m\r\:l

Ty

-

il

~

B

ENY

232
%TE

?Ttg;[}ifﬁﬁjg I ']‘j— o

EE RN SR R 2

HypHE 2

g "”TJQ /z‘ l'—k
:i =

R

k7

B

ﬁ%?f SET P

1

ML R T E 2 R A

Epn RN ERE R
¢ 2 ikif b

\;,@%ﬁﬁlPﬁ%
Fh Ut R PSR 2R R

o

=78 Ela ~ P
AR

FEF AR AT E
@Y 2 dgeF

AL N R A LT
%M‘ﬁééhﬁﬁvé‘
‘f“\’ 3 2 - AR

7&7}#:}.3}_30&1

71 %3
=LA

£
7

%E

o

e J= it g

€2 4% 198 % 23234 &
KBB4~ %2160 ~ %2121k R F@E 3~ %21

CASS



61 ~ %2101k AR F 2T 2 RBP 2 %19FE% 17

@&i—&%%“ﬁ%o%%fjﬁﬁ%ﬁﬁ%@ﬁﬁa’

LRI Alr 2 X RIRE FLA A SERIP oM

%ﬁﬁ%@*ﬁ#k@&*??ﬁé’ééﬁﬁééiﬁﬁ

Fr AP IRBFBILT2LMAEAFE REFRLB

BT EAT3C 35 T ihlk o 2 2 10— 75 fF)° v Fhich
3= 7

ETIRS
[
W
&K
q

R IE B ODIER A s £ 2

e
o
o
©
o
“

2 A 178 F 2234 10 F e F ZEHCBCPA B RS o AR
%ﬁfﬁi?ﬁ L2 PRI AR ’&éﬁ%ﬂﬁﬁ
#ﬁﬁﬁﬂ%%éﬁfﬁﬁﬂe”Jﬂﬁjﬁﬁ'%&&&m,ﬁ
REFAEFHETI Y 20 0 ZE A2 SATES 1982 3
PoERETPEFLER  HEAZZEFLET L0 2
AERRFE AL ZBARREF RAPRINER
”’iﬁ?%%*é?% FTTORLRTRR o 7Tdp > P it

iiﬂé?*"* “’»%@#ﬁ paihEc o g2
Ab € AR BE TR 2 4?]%& CE R TREZEEE > ’j—? Rt B
H&GH’LWM%ao@Q\,ﬁi wmv”ﬁxazﬁJ&
| iz H 2198 R T AT e

I 2 ,gF@ﬂw;%BS; I#15E -~ %357

LT 4 “lﬂ&: ’ 1*“ FRE = FR7 g Tt * T HITIK

AN TR R BT

RAVFE AT E 5 2010E F 1 KA 0 3F o

I’_tj:)*gl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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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296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竑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150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黃竑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認定被告黃竑榤之犯罪事實、證據，除於犯罪事實第4行所載之「telegram」應更正為「通訊軟體LINE」、第19行「堅定不疑」應更正為「堅定不移」；於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161頁）、被告手機內紀錄照片（見本院卷第115至147頁）以外，餘與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之（如附件）。
二、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以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㈡本案既未扣得與偽造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非不得以電腦製圖軟體模仿印文格式列印或其他方式偽造印文圖樣，是依卷內現存事證，仍無法證明偽造之印文是透過偽刻印章之方式蓋印偽造，則難認有偽造上開印章之行為存在。而被告偽造印文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則為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被告就上開犯行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LINE暱稱「堅定不移」、「在水一方」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㈤刑之減輕事由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本條所稱「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係指歷次事實審審級（包括更審、再審或非常上訴後之更為審判程序），且於各該審級中，於法官宣示最後言詞辯論終結時，被告為自白之陳述而言（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偵查中坦承犯行（見偵卷第112頁）後，於民國114年9月17日本院準備程序時曾一度否認犯行（見本院卷第101頁），然於本院114年10月20日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為認罪之表示（見本院第161、175頁），且無證據足認其有獲得犯罪所得（詳後述），自無須自動繳交，即得適用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一般洗錢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經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已自白，且無犯罪所得，是其依上開想像競合之輕罪一般洗錢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將併予審酌。
  ⒊被告雖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辯稱：有去派出所自首等語（見本院卷第104頁），惟查被告係於114年1月23日經通知始接受警察詢問，而告訴人林啓民於同年月13日即已報案，並經告訴人指認被告後員警進行追查，實難認被告係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接受裁判，無從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㈥爰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因缺錢花用即率爾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面交車手，所為實值非難；復斟酌被告犯罪後雖於偵查中坦承犯行，但於本院第一次準備程序時一度否認犯行，嗣於第二次準備程序時始坦承犯行，且雖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並約定分期給付賠償（見本院卷第149至150頁），然迄未曾履行，有本院電話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1頁），犯後態度不佳，再審酌前述想像競合輕罪之減輕事由；兼衡被告之前科素行（見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其所陳之學經歷、工作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76至17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本院整體審酌上情，認被告科處有期徒刑已足以收刑罰儆戒之效，無必要併科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罰金，附此敘明。
四、沒收
　㈠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本案被告洗錢犯行所隱匿或掩飾之詐騙所得財物，固為其本案所隱匿之洗錢財物，本應全數依上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惟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收取贓款依「堅定不移」指示至指定地點交給另外一位上手（見偵卷第55頁），且卷內證據不足證明被告就上開詐欺款項仍有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如對其宣告沒收前揭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扣案如附件所示「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商業操作合約書、「東元國際」工作證，均係被告為本案面交收款時向告訴人出示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上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又起訴書附表編號2、3其上所載偽造之「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茂雄」之印文各1枚，因屬該偽造私文書之一部，自無庸重複諭知沒收，併此說明。
　㈢被告於偵查中供稱：報酬係1單新臺幣3,000元，月結計算，但因未做滿1個月，故尚未領取報酬等語（見偵卷第55頁），且卷內復無證據足認被告有因本案犯行取得報酬或不法利益，故尚不生犯罪所得沒收之問題，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婉萍提起公訴，檢察官邱綉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介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葉俊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備註



		1

		「東元國際」工作證1張

		




		2

		「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3張

		其上有偽造之「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茂雄」之印文各1枚



		3

		「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商業操作合約書1張

		其上有偽造之「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茂雄」之印文各1枚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1507號
　　被　　　告　黄竑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竑榤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99年度聲字第2072號案件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2月確定，甫於民國112年5月29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期滿執行完畢。仍不知悔改，於113年12月2日前某日起，加入由真實姓名年籍不詳、telegram暱稱「堅定不移」、「在水一方」等成年人所組成之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涉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嫌部分，業經另案起訴），，而與該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該集團於113年11月8日前之某日，在臉書刊登股票投資廣告，林啟民觀覽後，遂加入line暱稱「柴鼠兄弟」、「羅新琳」等詐欺集團成員為LINE好友，該詐欺集團成員誘使林啟民下載「東元國際投資公司」（下稱東元國際公司）APP，並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林啟民陷於錯誤，陸續自113年12月2日至114年1月3日，陸續依指示以面交方式，交付新臺幣(下同)共127萬元。其中接續於113年12月2日20時16分許、113年12月12日20時25分許，該詐欺集團成員與林啟民相約在臺中市北屯區瀋陽路1段與安順東街口見面，隨即由「堅定不疑」指示黃竑榤前往上址取款。黃竑榤接續於上開時間，抵達上址後，出示偽造之「東元國際」工作證向林啟民分別收取11萬元及16萬元，並接續將該集團於不詳時間，所偽造其上有偽造之「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茂雄」之印文之存款憑證及商業操作合約書，交付予林啟民而行使之，用以表示東元國際公司職員黃竑榤收受林啟民所交付款項之意，以供取信林啟民，足生損害於東元國際公司、黃茂雄及林啟民。黃竑榤取得上開贓款後，再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將上開贓款交給在指定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並以此方式掩飾該詐騙所得之本質及去向；黃竑榤則可賺取每次3000元之報酬，嗣經林啟民察覺有異，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林啟民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黃竑榤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黃竑榤坦承於接續上開時、地，依指示前往上址取款，藉此賺取報酬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林啟民於警詢中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林啟民遭詐騙，依指示於上開時、地，面交款項予該詐欺集團指派之車手之事實。



		3

		警員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路口監視器翻拍照片、租賃車輛資料、東元國際公司存款憑證、工作證、商業操作合約書之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等。

		證明被告涉有上開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一般洗錢等犯行，及構成累犯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第216條、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與上開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與該集團成員共同偽造印文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而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以一行為觸犯前揭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請從一重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再被告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其前案亦犯有詐欺等罪，彰顯其等法遵循意識不足，佐以本案犯罪情節、被告之個人情狀等情，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過苛疑慮，故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並請審酌被告為成年人，且非無謀生能力之人，卻不思以正途賺取所需，為貪圖可輕鬆得手之不法利益，而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共犯前揭犯行，危害社會信賴關係及金融交易秩序，殊值非難，請予求處有期徒刑1年6月，以昭懲儆。偽造之「東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黃茂雄」印文各2枚，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至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諭知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檢　察　官　吳婉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296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竑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15

0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

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

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黃竑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

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認定被告黃竑榤之犯罪事實、證據，除於犯罪事實第4

    行所載之「telegram」應更正為「通訊軟體LINE」、第19行

    「堅定不疑」應更正為「堅定不移」；於證據部分應補充：

    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161頁）、被告

    手機內紀錄照片（見本院卷第115至147頁）以外，餘與檢察

    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之（如附件）。

二、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

    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

    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

    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

    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以及洗錢

    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㈡本案既未扣得與偽造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

    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非不得以電腦製圖軟體

    模仿印文格式列印或其他方式偽造印文圖樣，是依卷內現存

    事證，仍無法證明偽造之印文是透過偽刻印章之方式蓋印偽

    造，則難認有偽造上開印章之行為存在。而被告偽造印文之

    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

    之低度行為，則為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

    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

    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

　㈣被告就上開犯行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LINE暱稱「堅定不

    移」、「在水一方」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㈤刑之減輕事由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按犯詐欺犯罪，

    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

    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本條所稱「歷次審判中均自白」，

    係指歷次事實審審級（包括更審、再審或非常上訴後之更為

    審判程序），且於各該審級中，於法官宣示最後言詞辯論終

    結時，被告為自白之陳述而言（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

    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偵查中坦承犯行（見偵卷第

    112頁）後，於民國114年9月17日本院準備程序時曾一度否

    認犯行（見本院卷第101頁），然於本院114年10月20日準備

    程序及審理時均為認罪之表示（見本院第161、175頁），且

    無證據足認其有獲得犯罪所得（詳後述），自無須自動繳交

    ，即得適用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一般洗錢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者，減輕其刑。」經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已自白

    ，且無犯罪所得，是其依上開想像競合之輕罪一般洗錢罪得

    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將併予審酌。

  ⒊被告雖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辯稱：有去派出所自首等語（見本

    院卷第104頁），惟查被告係於114年1月23日經通知始接受

    警察詢問，而告訴人林啓民於同年月13日即已報案，並經告

    訴人指認被告後員警進行追查，實難認被告係對於未發覺之

    罪自首而接受裁判，無從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

  ㈥爰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因缺錢花用即率爾加

    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面交車手，所為實值非難；復斟酌被告

    犯罪後雖於偵查中坦承犯行，但於本院第一次準備程序時一

    度否認犯行，嗣於第二次準備程序時始坦承犯行，且雖與告

    訴人成立調解並約定分期給付賠償（見本院卷第149至150頁

    ），然迄未曾履行，有本院電話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

    第201頁），犯後態度不佳，再審酌前述想像競合輕罪之減

    輕事由；兼衡被告之前科素行（見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

    及其所陳之學經歷、工作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

    176至17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本院整

    體審酌上情，認被告科處有期徒刑已足以收刑罰儆戒之效，

    無必要併科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罰金，附此敘明。

四、沒收

　㈠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

    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本案被告洗錢犯行所隱匿或掩飾之詐騙所得財物，固為

    其本案所隱匿之洗錢財物，本應全數依上開規定，不問屬於

    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惟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收取贓款依

    「堅定不移」指示至指定地點交給另外一位上手（見偵卷第

    55頁），且卷內證據不足證明被告就上開詐欺款項仍有事實

    上管領處分權限，如對其宣告沒收前揭洗錢之財物，容有過

    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

    徵。

　㈡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

    文。經查，扣案如附件所示「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存款憑證、商業操作合約書、「東元國際」工作證，均係被

    告為本案面交收款時向告訴人出示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均應依上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又起訴書附表編號

    2、3其上所載偽造之「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人「黃茂雄」之印文各1枚，因屬該偽造私文書之一部，自

    無庸重複諭知沒收，併此說明。

　㈢被告於偵查中供稱：報酬係1單新臺幣3,000元，月結計算，

    但因未做滿1個月，故尚未領取報酬等語（見偵卷第55頁）

    ，且卷內復無證據足認被告有因本案犯行取得報酬或不法利

    益，故尚不生犯罪所得沒收之問題，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婉萍提起公訴，檢察官邱綉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介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葉俊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

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備註 1 「東元國際」工作證1張  2 「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3張 其上有偽造之「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茂雄」之印文各1枚 3 「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商業操作合約書1張 其上有偽造之「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茂雄」之印文各1枚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1507號

　　被　　　告　黄竑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竑榤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99年度聲字第20

    72號案件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2月確定，甫於民國112年

    5月29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期滿執行完畢。仍不知悔改，於113

    年12月2日前某日起，加入由真實姓名年籍不詳、telegram暱

    稱「堅定不移」、「在水一方」等成年人所組成之具有持續

    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涉嫌組織犯罪防

    制條例罪嫌部分，業經另案起訴），，而與該詐欺集團成員

    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

    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該集

    團於113年11月8日前之某日，在臉書刊登股票投資廣告，林

    啟民觀覽後，遂加入line暱稱「柴鼠兄弟」、「羅新琳」等

    詐欺集團成員為LINE好友，該詐欺集團成員誘使林啟民下載

    「東元國際投資公司」（下稱東元國際公司）APP，並佯稱

    ：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林啟民陷於錯誤，陸續自113年1

    2月2日至114年1月3日，陸續依指示以面交方式，交付新臺

    幣(下同)共127萬元。其中接續於113年12月2日20時16分許

    、113年12月12日20時25分許，該詐欺集團成員與林啟民相

    約在臺中市北屯區瀋陽路1段與安順東街口見面，隨即由「

    堅定不疑」指示黃竑榤前往上址取款。黃竑榤接續於上開時

    間，抵達上址後，出示偽造之「東元國際」工作證向林啟民

    分別收取11萬元及16萬元，並接續將該集團於不詳時間，所

    偽造其上有偽造之「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黃茂雄」之印文之存款憑證及商業操作合約書，交付予林

    啟民而行使之，用以表示東元國際公司職員黃竑榤收受林啟

    民所交付款項之意，以供取信林啟民，足生損害於東元國際

    公司、黃茂雄及林啟民。黃竑榤取得上開贓款後，再依該詐

    欺集團成員指示將上開贓款交給在指定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

    ，並以此方式掩飾該詐騙所得之本質及去向；黃竑榤則可賺

    取每次3000元之報酬，嗣經林啟民察覺有異，報警處理，經

    警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林啟民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黃竑榤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黃竑榤坦承於接續上開時、地，依指示前往上址取款，藉此賺取報酬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林啟民於警詢中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林啟民遭詐騙，依指示於上開時、地，面交款項予該詐欺集團指派之車手之事實。 3 警員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路口監視器翻拍照片、租賃車輛資料、東元國際公司存款憑證、工作證、商業操作合約書之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等。 證明被告涉有上開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一般洗錢等犯行，及構成累犯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

    同犯詐欺取財、第216條、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第21

    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與上開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

    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

    告與該集團成員共同偽造印文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部分

    行為，而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

    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以一行為觸犯前揭數罪

    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請從一重之刑法

    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再被

    告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

    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

    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

    犯；其前案亦犯有詐欺等罪，彰顯其等法遵循意識不足，佐

    以本案犯罪情節、被告之個人情狀等情，依累犯規定加重其

    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

    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過苛疑慮，故請依刑法第

    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並請審酌被告為成年人，且非

    無謀生能力之人，卻不思以正途賺取所需，為貪圖可輕鬆得

    手之不法利益，而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共犯前揭犯行，危害

    社會信賴關係及金融交易秩序，殊值非難，請予求處有期徒

    刑1年6月，以昭懲儆。偽造之「東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

    「黃茂雄」印文各2枚，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至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

    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諭知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檢　察　官　吳婉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296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竑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150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黃竑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認定被告黃竑榤之犯罪事實、證據，除於犯罪事實第4行所載之「telegram」應更正為「通訊軟體LINE」、第19行「堅定不疑」應更正為「堅定不移」；於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161頁）、被告手機內紀錄照片（見本院卷第115至147頁）以外，餘與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之（如附件）。
二、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以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㈡本案既未扣得與偽造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非不得以電腦製圖軟體模仿印文格式列印或其他方式偽造印文圖樣，是依卷內現存事證，仍無法證明偽造之印文是透過偽刻印章之方式蓋印偽造，則難認有偽造上開印章之行為存在。而被告偽造印文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則為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被告就上開犯行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LINE暱稱「堅定不移」、「在水一方」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㈤刑之減輕事由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本條所稱「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係指歷次事實審審級（包括更審、再審或非常上訴後之更為審判程序），且於各該審級中，於法官宣示最後言詞辯論終結時，被告為自白之陳述而言（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偵查中坦承犯行（見偵卷第112頁）後，於民國114年9月17日本院準備程序時曾一度否認犯行（見本院卷第101頁），然於本院114年10月20日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為認罪之表示（見本院第161、175頁），且無證據足認其有獲得犯罪所得（詳後述），自無須自動繳交，即得適用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一般洗錢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經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已自白，且無犯罪所得，是其依上開想像競合之輕罪一般洗錢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將併予審酌。
  ⒊被告雖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辯稱：有去派出所自首等語（見本院卷第104頁），惟查被告係於114年1月23日經通知始接受警察詢問，而告訴人林啓民於同年月13日即已報案，並經告訴人指認被告後員警進行追查，實難認被告係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接受裁判，無從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㈥爰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因缺錢花用即率爾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面交車手，所為實值非難；復斟酌被告犯罪後雖於偵查中坦承犯行，但於本院第一次準備程序時一度否認犯行，嗣於第二次準備程序時始坦承犯行，且雖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並約定分期給付賠償（見本院卷第149至150頁），然迄未曾履行，有本院電話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1頁），犯後態度不佳，再審酌前述想像競合輕罪之減輕事由；兼衡被告之前科素行（見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其所陳之學經歷、工作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76至17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本院整體審酌上情，認被告科處有期徒刑已足以收刑罰儆戒之效，無必要併科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罰金，附此敘明。
四、沒收
　㈠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本案被告洗錢犯行所隱匿或掩飾之詐騙所得財物，固為其本案所隱匿之洗錢財物，本應全數依上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惟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收取贓款依「堅定不移」指示至指定地點交給另外一位上手（見偵卷第55頁），且卷內證據不足證明被告就上開詐欺款項仍有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如對其宣告沒收前揭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扣案如附件所示「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商業操作合約書、「東元國際」工作證，均係被告為本案面交收款時向告訴人出示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上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又起訴書附表編號2、3其上所載偽造之「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茂雄」之印文各1枚，因屬該偽造私文書之一部，自無庸重複諭知沒收，併此說明。
　㈢被告於偵查中供稱：報酬係1單新臺幣3,000元，月結計算，但因未做滿1個月，故尚未領取報酬等語（見偵卷第55頁），且卷內復無證據足認被告有因本案犯行取得報酬或不法利益，故尚不生犯罪所得沒收之問題，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婉萍提起公訴，檢察官邱綉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介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葉俊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備註



		1

		「東元國際」工作證1張

		




		2

		「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3張

		其上有偽造之「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茂雄」之印文各1枚



		3

		「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商業操作合約書1張

		其上有偽造之「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茂雄」之印文各1枚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1507號
　　被　　　告　黄竑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竑榤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99年度聲字第2072號案件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2月確定，甫於民國112年5月29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期滿執行完畢。仍不知悔改，於113年12月2日前某日起，加入由真實姓名年籍不詳、telegram暱稱「堅定不移」、「在水一方」等成年人所組成之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涉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嫌部分，業經另案起訴），，而與該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該集團於113年11月8日前之某日，在臉書刊登股票投資廣告，林啟民觀覽後，遂加入line暱稱「柴鼠兄弟」、「羅新琳」等詐欺集團成員為LINE好友，該詐欺集團成員誘使林啟民下載「東元國際投資公司」（下稱東元國際公司）APP，並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林啟民陷於錯誤，陸續自113年12月2日至114年1月3日，陸續依指示以面交方式，交付新臺幣(下同)共127萬元。其中接續於113年12月2日20時16分許、113年12月12日20時25分許，該詐欺集團成員與林啟民相約在臺中市北屯區瀋陽路1段與安順東街口見面，隨即由「堅定不疑」指示黃竑榤前往上址取款。黃竑榤接續於上開時間，抵達上址後，出示偽造之「東元國際」工作證向林啟民分別收取11萬元及16萬元，並接續將該集團於不詳時間，所偽造其上有偽造之「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茂雄」之印文之存款憑證及商業操作合約書，交付予林啟民而行使之，用以表示東元國際公司職員黃竑榤收受林啟民所交付款項之意，以供取信林啟民，足生損害於東元國際公司、黃茂雄及林啟民。黃竑榤取得上開贓款後，再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將上開贓款交給在指定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並以此方式掩飾該詐騙所得之本質及去向；黃竑榤則可賺取每次3000元之報酬，嗣經林啟民察覺有異，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林啟民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黃竑榤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黃竑榤坦承於接續上開時、地，依指示前往上址取款，藉此賺取報酬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林啟民於警詢中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林啟民遭詐騙，依指示於上開時、地，面交款項予該詐欺集團指派之車手之事實。



		3

		警員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路口監視器翻拍照片、租賃車輛資料、東元國際公司存款憑證、工作證、商業操作合約書之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等。

		證明被告涉有上開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一般洗錢等犯行，及構成累犯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第216條、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與上開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與該集團成員共同偽造印文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而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以一行為觸犯前揭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請從一重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再被告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其前案亦犯有詐欺等罪，彰顯其等法遵循意識不足，佐以本案犯罪情節、被告之個人情狀等情，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過苛疑慮，故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並請審酌被告為成年人，且非無謀生能力之人，卻不思以正途賺取所需，為貪圖可輕鬆得手之不法利益，而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共犯前揭犯行，危害社會信賴關係及金融交易秩序，殊值非難，請予求處有期徒刑1年6月，以昭懲儆。偽造之「東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黃茂雄」印文各2枚，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至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諭知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檢　察　官　吳婉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296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竑榤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150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黃竑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認定被告黃竑榤之犯罪事實、證據，除於犯罪事實第4行所載之「telegram」應更正為「通訊軟體LINE」、第19行「堅定不疑」應更正為「堅定不移」；於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161頁）、被告手機內紀錄照片（見本院卷第115至147頁）以外，餘與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之（如附件）。

二、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以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㈡本案既未扣得與偽造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非不得以電腦製圖軟體模仿印文格式列印或其他方式偽造印文圖樣，是依卷內現存事證，仍無法證明偽造之印文是透過偽刻印章之方式蓋印偽造，則難認有偽造上開印章之行為存在。而被告偽造印文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則為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被告就上開犯行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LINE暱稱「堅定不移」、「在水一方」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㈤刑之減輕事由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本條所稱「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係指歷次事實審審級（包括更審、再審或非常上訴後之更為審判程序），且於各該審級中，於法官宣示最後言詞辯論終結時，被告為自白之陳述而言（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偵查中坦承犯行（見偵卷第112頁）後，於民國114年9月17日本院準備程序時曾一度否認犯行（見本院卷第101頁），然於本院114年10月20日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為認罪之表示（見本院第161、175頁），且無證據足認其有獲得犯罪所得（詳後述），自無須自動繳交，即得適用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一般洗錢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經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已自白，且無犯罪所得，是其依上開想像競合之輕罪一般洗錢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將併予審酌。

  ⒊被告雖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辯稱：有去派出所自首等語（見本院卷第104頁），惟查被告係於114年1月23日經通知始接受警察詢問，而告訴人林啓民於同年月13日即已報案，並經告訴人指認被告後員警進行追查，實難認被告係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接受裁判，無從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㈥爰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因缺錢花用即率爾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面交車手，所為實值非難；復斟酌被告犯罪後雖於偵查中坦承犯行，但於本院第一次準備程序時一度否認犯行，嗣於第二次準備程序時始坦承犯行，且雖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並約定分期給付賠償（見本院卷第149至150頁），然迄未曾履行，有本院電話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1頁），犯後態度不佳，再審酌前述想像競合輕罪之減輕事由；兼衡被告之前科素行（見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其所陳之學經歷、工作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76至17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本院整體審酌上情，認被告科處有期徒刑已足以收刑罰儆戒之效，無必要併科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罰金，附此敘明。

四、沒收

　㈠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本案被告洗錢犯行所隱匿或掩飾之詐騙所得財物，固為其本案所隱匿之洗錢財物，本應全數依上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惟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收取贓款依「堅定不移」指示至指定地點交給另外一位上手（見偵卷第55頁），且卷內證據不足證明被告就上開詐欺款項仍有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如對其宣告沒收前揭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扣案如附件所示「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商業操作合約書、「東元國際」工作證，均係被告為本案面交收款時向告訴人出示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上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又起訴書附表編號2、3其上所載偽造之「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茂雄」之印文各1枚，因屬該偽造私文書之一部，自無庸重複諭知沒收，併此說明。

　㈢被告於偵查中供稱：報酬係1單新臺幣3,000元，月結計算，但因未做滿1個月，故尚未領取報酬等語（見偵卷第55頁），且卷內復無證據足認被告有因本案犯行取得報酬或不法利益，故尚不生犯罪所得沒收之問題，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婉萍提起公訴，檢察官邱綉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介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葉俊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備註 1 「東元國際」工作證1張  2 「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3張 其上有偽造之「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茂雄」之印文各1枚 3 「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商業操作合約書1張 其上有偽造之「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茂雄」之印文各1枚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1507號

　　被　　　告　黄竑榤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竑榤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99年度聲字第2072號案件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2月確定，甫於民國112年5月29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期滿執行完畢。仍不知悔改，於113年12月2日前某日起，加入由真實姓名年籍不詳、telegram暱稱「堅定不移」、「在水一方」等成年人所組成之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涉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嫌部分，業經另案起訴），，而與該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該集團於113年11月8日前之某日，在臉書刊登股票投資廣告，林啟民觀覽後，遂加入line暱稱「柴鼠兄弟」、「羅新琳」等詐欺集團成員為LINE好友，該詐欺集團成員誘使林啟民下載「東元國際投資公司」（下稱東元國際公司）APP，並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林啟民陷於錯誤，陸續自113年12月2日至114年1月3日，陸續依指示以面交方式，交付新臺幣(下同)共127萬元。其中接續於113年12月2日20時16分許、113年12月12日20時25分許，該詐欺集團成員與林啟民相約在臺中市北屯區瀋陽路1段與安順東街口見面，隨即由「堅定不疑」指示黃竑榤前往上址取款。黃竑榤接續於上開時間，抵達上址後，出示偽造之「東元國際」工作證向林啟民分別收取11萬元及16萬元，並接續將該集團於不詳時間，所偽造其上有偽造之「東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茂雄」之印文之存款憑證及商業操作合約書，交付予林啟民而行使之，用以表示東元國際公司職員黃竑榤收受林啟民所交付款項之意，以供取信林啟民，足生損害於東元國際公司、黃茂雄及林啟民。黃竑榤取得上開贓款後，再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將上開贓款交給在指定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並以此方式掩飾該詐騙所得之本質及去向；黃竑榤則可賺取每次3000元之報酬，嗣經林啟民察覺有異，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林啟民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黃竑榤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黃竑榤坦承於接續上開時、地，依指示前往上址取款，藉此賺取報酬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林啟民於警詢中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林啟民遭詐騙，依指示於上開時、地，面交款項予該詐欺集團指派之車手之事實。 3 警員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路口監視器翻拍照片、租賃車輛資料、東元國際公司存款憑證、工作證、商業操作合約書之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等。 證明被告涉有上開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一般洗錢等犯行，及構成累犯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第216條、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與上開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與該集團成員共同偽造印文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而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以一行為觸犯前揭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請從一重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再被告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其前案亦犯有詐欺等罪，彰顯其等法遵循意識不足，佐以本案犯罪情節、被告之個人情狀等情，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過苛疑慮，故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並請審酌被告為成年人，且非無謀生能力之人，卻不思以正途賺取所需，為貪圖可輕鬆得手之不法利益，而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共犯前揭犯行，危害社會信賴關係及金融交易秩序，殊值非難，請予求處有期徒刑1年6月，以昭懲儆。偽造之「東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黃茂雄」印文各2枚，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至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諭知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檢　察　官　吳婉萍



